
台北市葬儀商業同業公會
第 十 五 屆 選 舉 公 告

1.	本會具候選人資格者：本會正式會員，公司行號所派之 ( 會員代表 ) 以公司行號之「負
責人或經理人或公司行號之現任職員」在二十歲以上者為限。會費繳清者（贊助會員除
外）。( 本會章程第 8條 )。

2. 本會會員須遵守﹙本會章程﹚，服從本會決議，欠繳會費滿 9 個月經警告仍不履行者，不
得参加各種會議並當選理監事及享受團體一切權益，(已當選為理事、監事者應予解職)。
( 本會章程第 10條第 3項 )

3. 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表代理，但每一會員代表
以代理一人為限，代理人數不得超過親自出席人數之半數。( 商業團體法第 19 條 ) 受委
託人須為理事會審定名冊內之會員代表。
出席會員 (會員代表 )大會之人員，以經理事會審定會員 (會員代表 )名冊之人員為限。
( 人民團體會務輔導辦法第 10條 4項 )
會員代表之定義為，符合選舉理事、監事會員名冊經理事會審定後報社會局備查，名冊
內之代表人認定為會員代表有投票權，負責人與代表人不同人，負責人則無投票權。
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委託其他會員代表代理，委託書同時委託二人或二人以上者，該
委託書以作廢論處。
職業團體 ( 會員代表 ) 大會之委託代理出席人數，已受委託人簽到或報到之先後順序計
算。( 人民團體會務輔導辦法第 16條 3項 )
( 選舉 )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代表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商
業團體法第 29條 )

4. 本會置理事二十一人組織理事會，監事七人組織監事會，均由會員大會就會員代表中，
用無記名連記法選任之，選舉前項理監事時，應同時選出後補理事七人、後補監事二人，
遇有缺額依次遞補，以足任前任任期為限。( 本會章程修正草案第 13 條 )

5. 當選理監事及候補理監事名次，依得票多寡為序，票數相同時以抽籤定之，一人同時當
選理事、監事時由當選人當場擇一擔任，否則以得票數較多之職為當選，如一人同時為
正式當選及候補當選時，以正式當選者為準。( 本會章程第 14條 )

6. 理事會設常務理事七人，由理事會用無記名連記法互選之，常務理事遇有缺額時由理事
會補選之，其任期以補足前任任期為限。( 本會章程修正草案第 15 條 )

7. 理事會就當選之常務理事中，用無記名單記法選任理事長一人，綜理會務並對外代表本
會，以得票數最多者為當選，理事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常務理事互選一人代理之。
( 本會章程第 16條 )

8.監事會設常務監事一人，監察日常會務，由監事會就監事中用無記名單記法互選之。(本
會章程第 17 條 )

9. 本會選舉委託書格式﹙如附件 1 ﹚，( 得影印填寫，必需用印公司、大章、小章 ( 必須為會
員代表姓名﹚，若經塗改需用印；以認定為有效之委託，否則視同無效。﹚		

10. 本會選舉公告未規定事項應依商業團體法施行細則及其他有關法令辦理之。

公告日期：114.02



11. 本會第十五屆理監事選舉日期定於第十五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114 年 03 月 18 日星
期二下午五時，台北市殯葬管理處 4樓多媒體會議室。
會員代表報到必須出示公會核發之識別證，未攜帶公會核發之識別證，必須出示中華
民國國民身分證，驗證為會員代表後方可領取選舉票。

12. 經本會第 14 屆第 20 次理監事聯席會決議修正變更本會章程。
本會變更章程第四章組織及職權，第十三條、第十五條修正草案之決議，應以會員代
表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條	文

第四章第 13條 第四章第 13條 修	正	說	明

本會置理事十五人組織理
事會，監事五人組織監事
會，均由會員大會就會員代
表中，用無記名連記法選
任之，選舉前項理監事時，
應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五人、
候補監事一人，遇有缺額
依	次遞補，以足任前任任
期為限。

本會置理事二十一人組織
理事會，監事七人組織監事
會，均由會員大會就會員代
表中，用無記名連記法選
任之，選舉前項理監事時，
應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七人、
候補監事二人，遇有缺額
依次遞補，以足任前任任
期為限。

本會理事由十五名增加六
名至二十一名，監事由五
名增加二名至七名，候補
理事五名增加二名至七名，
候補監事一名增加一名至
二名。

第四章第 15條 第四章第 15條 修	正	說	明

理事會設常務理事五人，
由理事會用無記名連記法
互選之，常務理事遇有缺額
時由理事會補選之，其任
期以補足任前任任期為限。

理事會設常務理事七人，
由理事會用無記名連記法
互選之，常務理事遇有缺額
時由理事會補選之，其任
期以補足任前任任期為限。

常務理事五人增加二名至
七名。

修正草案如第十五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會員代表報到未達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
未經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本會章程變更修正草案則不通過。
則依照 110 年 12 月 28 日第 14 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之本會章程辦理。

選舉投票時間 114 年 03 月 18 日下午五時起至下午七時截止，出席會員代表過半數之選
舉票同意行之後開始電腦計票，計票完成，宣佈當選理事、監事。
召開第十五屆第一次理事會，全體當選理事選舉常務理事，全體當選理事就當選之常務理
事中選舉理事長。
召開第十五屆第一次監事會，全體當選監事選舉常務監事。
經第 14屆第 23 次理監事聯席會，審核通過後報請社會局	備查。

徐朝輝
中華民國一一四年二月十四日


